
乡宁县国家密码管理局行政检查事项公示

序

号
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（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） 实施对象 实施主体 备注

1 密码检查 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》第二章第十六

条：密码管理部门依法对密码工作机构的核心密

码、普通密码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密码

工作机构应当配合。

涉及密码工作

的有关单位及

企业部门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2

对商用密码

活动进行

监督检查

行政检查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第七章第四十三条：

密码管理部门依法组织对商用密码活动进行监

督检查，对国家机关和涉及商用密码工作的单位

的商用密码相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
国家机关和涉

及商用密码工

作的单位、企业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3

对商用密码

活动进行

监督检查

行政检查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第七章第四十四条：

密码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建立商用密码监督管

理协作机制，加强商用密码监督、检查、指导等

工作的协调配合。

国家机关和涉

及商用密码工

作的单位、企业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4

对商用密码

活动进行

监督检查

行政检查

《商用密码管理条例》第七章第四十五条：

密码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开展商用密码监

督检查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进入商用密码活动场所实施现场检

查；

国家机关和涉

及商用密码工

作的单位、企业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

（二）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

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、了解有关情况；
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以

及其他有关资料。

5

对商用密码

信息网络进

行安全评估

行政检查

《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管理办法》第十

六条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密码管理部门、国家机

关和涉及商用密码工作的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

要，对本地区、本机关、本单位或者本系统的重

要网络与信息系统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情

况开展专项检查。

国家机关和涉

及商用密码工

作的单位、企业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6

对商用密码

检测机构进

行监督检查

行政检查

《商用密码检测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

条：密码管理部门对商用密码检测机构依法开展

监督检查，可以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进入检测活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；

（二）向商用密码检测机构、委托人等有关

单位及人员调查、了解有关情况或者验证相关检

测活动；
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以

及检测活动中形成的检测数据、结果、报告等有

关材料。

国家密码管理局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行使下

商用密码检测

单位、企业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

列职权：

（一）组织商用密码检测机构检测能力验

证；

（二）对商用密码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数

据、结果、报告等有关材料进行抽样检查。

7

对商用密码

检测机构进

行检测能力

测试

行政检查

《商用密码检测机构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

条：商用密码检测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密码管理部

门的监督检查，按照要求参加检测能力验证和抽

样检查，并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。检测能力

验证或者抽样检查结果不合格的，应当开展为期

不少于 6个月的整改，整改期间不得开展相应业

务范围的商用密码检测活动。商用密码检测机构

整改结束后，应当经国家密码管理局组织验收合

格，方可恢复开展相应业务范围的商用密码检测

活动；经整改仍不能满足相应业务范围的资质认

定条件和要求的，取消其相应业务范围的资质认

定，直至注销其商用密码检测机构资质。

具备商用密码

检测资质的单

位、企业

乡宁县国家密码

管理局


